
法院全力追赃，减少老年人损失
以案说法防范养老诈骗

  一个理想的社会有许多衡量指标， 其中之一是最弱的群体能够得到最好的关照。 除了儿童、 残障人士之外， 老年人是最需要得到社会格外关照的社会

群体。 近些年来， 养老诈骗案件多有发生， 犯罪分子正是利用了他们的心理与自身特点， 编织动人的谎话， 描绘让他们动心的前景， 藉以骗取他们的钱

财。

人民法院通过运用审判权准确认定犯罪事实与性质， 对犯罪分子施以严厉的刑罚， 积极开展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 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与社

会效果。 这既维护了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也显示出人民法院践行司法为民的宗旨。

专家坐堂

案例一

假借投资“养老项目”

实施非法集资犯罪

2010年 11月 18 日， 被告人王

某与他人共同出资注册成立九九天

颐公司， 在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卧

龙镇开发建设九天玄女旅游景区和

养老公寓等。 为解决公司项目建设

中的资金问题， 九九天颐公司成立

康颐公司等 3 家公司， 共同为九九

天颐公司向社会公众筹集资金。 上

述公司各自招聘工作人员组建营销

团队， 自 2012 年开始， 通过在小

区、 菜市场、 广场等人员密集处发

放传单、 召开推介会、 口口相传、

熟人介绍等途径， 以九九天颐公司

名义向社会公众宣传、 销售九九天

颐公司的金福卡、 福卡、 禄卡、 寿

卡、 禧卡， 并承诺按年收益 7%至

10%左右到期返本付息。

2014年 6月， 九九天颐公司的

其他股东撤资并退出经营， 王某之

妻吕某成为公司股东， 与王某共同

控制和管理九九天颐公司。 为了管

理和开发养老公寓项目， 九九天颐

公司成立颐乐城公司。 之后， 九九

天颐公司、 颐乐城公司通过康颐公

司等 3 家公司继续采用前述营销宣

传模式， 以九九天颐公司的名义与

集资人签订会员卡消费、 项目众筹

等协议， 以颐乐城公司的名义与集

资人签订内部投资理财、 内部股权

认购、 代持股、 项目众筹等协议，

并承诺按年收益率 9%-15%左右到

期返本付息。 九九天颐公司将吸收

的资金主要用于购买土地、 工程建

设、 购买固定资产、 支付融资本

金、 融资利息、 销售提成及经营费

用支出。

经审计， 从 2012 年至 2019

年， 九九天颐公司、 颐乐城公司共

向 4073 人吸收资金 76882.254 万

元。 截至目前， 扣除利息转本及已

支付的本息后， 尚有 2403 名集资

参与人本金共计 23342.84554 万元

未予退还。

法院认为， 被告单位九九天颐

公司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 向社

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 7.6亿余元，

数额巨大， 被告人王某、 吕某是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其行为均已构

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被告人王

某、 吕某主动到案， 如实供述主要

犯罪事实， 系自首， 依法可从轻处

罚。 据此， 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判处被告单位九九天颐公司罚金

100 万元； 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判处被告人王某有期徒刑八年， 并

处罚金 30 万元； 以非法吸收公众

存款罪判处被告人吕某有期徒刑六

年六个月， 并处罚金 20 万元； 责

令被告单位九九天颐公司、 被告人

王某、 被告人吕某共同退赔集资参

与人经济损失 23342.84554万元。

【典型意义】

本案是以投资 “养老项目” 为

名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典型案

件。 被告单位九九天颐公司及被告

人王某、 吕某打着购买养老公寓、

入股养生基地的名义， 以高额利息

为诱饵， 诱骗老年人参与投资， 最

终造成众多老年人经济损失， 有的

甚至高达数百万元。 人民法院提醒

广大老年人， 投资须谨慎， 要多与

子女、 亲友沟通商量， 对高额返利

或者高额利息的投资项目， 一定要

提高警惕， 自觉抵制高利诱惑， 拒

绝非法集资 ， 捂紧手中的 “钱袋

子”。

案例二

大肆兜售 “保健品”

疯狂诈骗老年人

2017 年 3 月至 2019 年 3 月，

被告人陈某某、 葛某某、 唐某某等

人先后成立易汇创科技有限公司、

御惠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等多家公

司， 招募数十名业务员通过互联网

销售无正规保健食品批准文号的所

谓“保健品”。 陈某某、 葛某某等

人指使业务员以“中医补肾” “膏

滋补肾” 等微信名注册大量微信

号， 借助互联网推送广告， 并通过

添加微信好友的方式向以中老年人

为主的被害人推销上述“保健品”。

同时， 安排这些未受过医学专业教

育、 无医师执业资格的业务员用准

备好的话术模板， 以所谓的专业解

答、 假冒医生等形式， 通过微信聊

天骗取被害人的信任， 误导被害人

以为自己得到了专业的诊断， 相信

所推销的“保健品” 能够治疗或改

善被害人的病症， 诱骗被害人购买

价格为人民币数千元不等的“保健

品”， 共计骗取 5459.804033 万元，

受骗者达 2.7617万人次。

2018 年 11 月至 2019 年 3 月，

被告人唐某某还伙同被告人皮某某

招募业务员， 采用上述方式欺骗被

害人购买“保健品”。 为进一步骗

取被害人信任， 被告人皮某某租用

某医院的部分办公场所， 伙同唐某

某指使业务员违规以该医院的名义

在互联网上从事“男科诊疗”， 作

出虚假诊断并开出虚假处方， 欺骗

网上求诊的被害人购买“保健品”，

共计骗取 107.604 万元， 受骗者达

542人次。

法院认为， 被告人陈某某、 葛

某某、 唐某某、 皮某某等人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 诈骗公私财物， 数额

特别巨大， 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

罪。 各被告人通过互联网等手段发

布虚假信息， 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

诈骗， 依法酌情从重处罚。 各被告

人到案后均能如实供述其主要罪

行， 且自愿认罪， 可依法从轻处

罚。 被告人葛某某系累犯， 依法从

重处罚。 葛某某退缴部分赃款， 可

以酌情从轻处罚。 据此， 以诈骗罪

判处被告人陈某某有期徒刑十五

年， 并处罚金 30 万元； 以诈骗罪

判处被告人葛某某有期徒刑十四

年， 并处罚金 20 万元； 以诈骗罪

判处被告人唐某某有期徒刑十一

年， 并处罚金 11 万元； 以诈骗罪

判处被告人皮某某有期徒刑十年三

个月， 并处罚金 10 万元； 追缴涉

案赃款和被告人的违法所得， 发还

被害人。

【典型意义】

本案是以销售 “养老产品 ”

为名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典型

案件 。 本案中被告人以普通食品

冒充 “保健品 ” ， 并虚构 “保健

品 ” 具备药用功效 ， 冒充专家医

生 ， 通过互联网给中老年人 “看

病”， 致使被害人误以为是专业医

生诊断 ， 从而购买被告人推销的

“保健品 ”。 老年人付出大量金钱

购买的不合格 “保健品 ” 非但不

能治病， 反而可能危害身体健康。

人民法院对四名被告人均依法判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 体现了严

厉打击养老诈骗犯罪的决心 。 人

民法院提醒广大老年人 ， 有病要

去正规医院看医生 ， 不要去网上

找所谓的 “专家大夫” 诊断治疗，

切勿听信虚假宣传 ， 以免延误病

情甚至上当受骗 。 子女也应该尽

量多陪伴老人 ， 如果发现老人经

常服用来路不明的保健品 ， 要及

时制止劝阻 ， 必要情况下报警求

助， 争取最大程度挽回损失。

案例三

代办“养老保险”

诈骗退休老人

被告人窦某某原为某社区居民

委员会工作人员， 2020 年 8 月 10

日离职。 2019 年 5 月至 2021 年 9

月期间， 窦某某谎称其可以利用某

区社保处的关系， 通过补缴社保保

费、 挂靠单位等方式提前办理退

休、 提高退休养老金， 共骗取 6 名

被害人 108 万余元， 后将上述钱款

予以挥霍。 案发前， 窦某某共退还

被害人 24 万余元； 案发后， 其退

还被害人 23 万余元， 尚有 61 万余

元未退还给被害人。

法院认为， 被告人窦某某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 虚构事实、 隐瞒真

相， 以代办“养老保险” 为名多次

骗取他人财物， 数额特别巨大， 其

行为已构成诈骗罪。 窦某某诈骗老

年人， 酌情从重处罚。 窦某某到案

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且自愿认

罪认罚， 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窦某

某退赔被害人部分经济损失， 可酌

情从轻处罚。 据此， 依法以诈骗罪

判处被告人窦某某有期徒刑十年六

个月， 并处罚金 5 万元； 责令窦某

某继续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 61 万

余元。

【典型意义】

本案是以代办 “养老保险” 为

名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典型案

件。 被告人窦某某谎称认识社保局

工作人员 ， 以代办 “提前退休 ”

“提高退休金” 等名义， 骗取老年

人的钱财， 给老年人造成重大经济

损失 。 人民法院依法严惩以代办

“养老保险” 为名实施的诈骗犯罪，

切实维护好老年人合法权益。 人民

法院提示老年人， 在办理养老、 医

疗等社会保险时， 应当通过正当程

序到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办理， 不要

企图通过 “找关系” “走后门” 等

违规方式办理， 以免上当受骗。

案例四

数十老人遭遇诈骗

法院全力追赃挽损

2012 年 4 月 17 日， 被告人刘

某成立爱之康公司并担任公司法定

代表人。 爱之康公司及其下属分支

机构业务员在商场、 街道等公共场

所向老年人发放宣传单， 以听讲座

赠礼品、 加入会员可低价旅游等名

义， 使用固定话术， 诱使老年人前

往指定地点参加产品讲座活动。 在

讲座中， 由有关人员冒充医生、 专

家进行讲解， 虚假宣传该公司所销

售的“保健品” 具有治疗疾病、 延

年益寿等药用功效， 骗取被害人信

任， 向中老年人出售保健食品、 饮

料等。 67名被害人累计被诈骗 77.3

万余元。

法院认为， 被告人刘某等人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 诈骗公私财物，

数额特别巨大， 其行为已构成诈骗

罪。 案发后刘某等人退缴全部违法

所得， 可以酌情从轻处罚。 据此，

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刘某有期徒刑

十年， 并处罚金 10 万元， 其他被

告人分别被判处相应刑罚。

【典型意义】

人民法院始终把追赃挽损作为

办理养老诈骗案件的重中之重， 贯

穿案件审判处置全过程、 各环节，

全力追赃挽损， 最大限度维护老年

人合法权益。 刘某等人销售保健品

诈骗案受害老人达 67 名， 涉案总

金额达 77.3 万余元。 人民法院在办

理过程中加强审执联动， 执行法官

提前介入， 协同会商、 分析研判；

充分运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贯彻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鼓励自觉主动

退赃； 一二审法院联动， 反复与 15

名被告人亲属、 辩护人沟通， 阐明

法律政策， 最终 67 名受害老年人

的 77.3 万余元损失全部退缴到位。

数十名受害老人给法院送来锦旗、

感谢信， 案件实现了政治效果、 法

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来源： 湖北高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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